
常熟市 2023 年度治理噪声异味污染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专

项行动住建领域子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常熟市 2023年度治理噪声异味污染进一步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

<2023年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和住宅小区噪声污染防治专项实施方

案>的通知》相关工作要求，解决群众身边的噪声污染问题，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市住建局决定从即日起至 2023年底，在全市组织开

展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和住宅小区噪声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特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建立住建领域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强化监督管理职责落

实，进一步提升噪声污染防治水平。2023年，我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

和住宅小区噪声污染举报投诉数量较 2022年下降 20%，进一步营造安

静、舒适、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工作任务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zaoshengwuran/


（一）加大新噪声污染防治法宣贯力度

开展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宣贯培训活动，加

强项目开工前、住宅装修前等时间节点噪声污染防控告知，有效防治房

屋市政工程施工和住宅小区噪声污染，督促新建居民住宅工程项目按照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设计和建造，落实噪声预防措施。

责任科室、单位：安监科、建管科、法规科、总工室、房管处、建

管处（安监站）、质监站、审图中心

（二）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噪声治理

1.督促主体责任落实。督促建设各方依法落实防治费用和措施。建

设单位按规定将噪声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施工合同中明确施

工单位的噪声污染防治责任。在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噪声污染防

治责任。施工单位按规定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

减少降低噪声。建设单位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优

先使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

责任科室、单位：安监科、建管科、建管处（安监站）、造价处

2.强化出土工地管控。督促施工单位在出土前向城管部门报备建筑

垃圾（渣土）处理方案，明确运输单位、时间、路线、目的地等。配合

有关部门开展第三方夜间暗访，对于发现违规夜间出土，渣土运输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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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通行证的，分别书

面移交城管、交通、公安部门查处，实现部门联办、联合惩戒。

责任科室、单位：安监科、建管科、建管处（安监站）

3.加强噪声自动监测。督促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作业的

相关参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

门联网。

责任科室、单位：安监科、建管科、建管处（安监站）

（三）社区生活噪音治理

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居民生活区声环境管理。物业服

务企业对管理区域内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在家庭室内夜间使用电器、乐器，

或者进行娱乐健身、装修等活动产生噪音的行为，应会同业主委员会（物

业管理委员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予以劝阻、调解，经劝阻、调

解无效的，及时向相关执法部门报告。

责任科室、单位：房管处

（四）商业区及居住区异味问题治理



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应对物业管理区域建立化粪池定期清掏制

度，防止泄露、满溢。物业服务企业发现居民污水未接入城市污水管网

的，应向污水管理部门报告。

责任科室、单位：房管处

三、实施阶段

（一）推动开展(印发之日起至 2023年 7月 15日)。相关责任科室、

单位按照方案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和职责分工，排定时间节点，

实现任务清单化、清单责任化，做好动员部署工作。

（二）推动落实(至 2023年 11月)。相关责任科室、单位要按照确

定的时间节点，围绕重点任务，扎实开展住建领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工作台账。

（三）总结提升(至 2023年 12月底)。相关责任科室、单位在全面

实施专项方案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年度工作，固化经验做法，分析存在

问题，提出改进措施，谋划明年工作计划。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梳理排查。相关责任科室、单位要对辖区内房屋市政工

程、住宅小区等噪声多发地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对噪声扰民问题投诉、



夜间施工作业证明办理、噪声监测系统安装、物业服务企业履职尽责、

住宅开发商公示噪声防治措施等重点内容加大检查督促力度。

（二）加强工作联动。加强和生态环境、城管、交通等部门之间的

沟通协作，完善部门之间联勤联动、信息共享、问题移交等工作机制，

强化齐抓共管、联合攻坚，推动形成协同高效的噪声污染治理工作格局。

（三）加强信息报送。相关单位、科室要认真对照责任分工，有序

推进住建领域噪声治理行动。一是每月 20日前填报每月工作情况调度

表（附件 1）、问题线索清单（附件 2）及优秀典型案例报局安监科，

局安监科汇总后统一报市污防攻坚办。其中，附件 1需提供检查点位清

单。二是 7月、9月 10日前报送阶段性工作总结，12月 10日前报送

全年工作总结及下一年工作计划。总结应包括本地区噪声污染防治细化

实施方案制定及落实情况，本辖区安装噪声监测设备的工程项目数量及

联网情况，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履职尽责情况,在住宅销售场所公示噪声

影响和防治措施并将有关情况纳入买卖合同情况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及

住宅小区噪声污染问题督促整改和线索移交情况等。


